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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宛人社函〔2025〕146 号

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二级岗位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，市属高校：
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
二级岗位管理办法》（豫人社办〔2024〕59 号）《河南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

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函〔2025〕267 号），现就开展 2025 年

度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符合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条件的事业单位，申报人

员一般为现聘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具有国家、省级以上重大研发项目和战略性任务等相

关条件的 45 周岁以下（1979 年 10 月以后、含本月出生）正高级

专业技术人才，可不受单位岗位申报比例限制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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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管理岗位兼职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员超过本单位专业

技术二级岗位总数三分之一的事业单位，原则上不再推荐兼职申

报人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事业单位应具备《河南省事

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》第二章之第五、第六条规定

的基本条件。

（二）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应符合《办法》

第三章之第七、第八、第九条等规定，同时需在 2019 年 10 月（含

本月）前聘任在正高级岗位上。

（三）45 岁以下正高级青年专业技术人才，需符合《办法》

之第八条规定，同时需在 2024 年 10 月（含本月）前聘任在正高

级岗位上。

2025 年 10 月（含本月）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，不再申报专

业技术二级岗位。

注意：以上年龄均以本人身份证出生年月为准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采取线下、线上（试运行）同时申报的方式。

（一）线下申报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条件的人员填写《河

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向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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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提出个人申请。

2.单位推荐。事业单位按照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设置比例和

条件，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，事业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对申报人材

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并进行公示。

3.审核报送。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对公示无异议人员，进行

线上申报并提交申报人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对事业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汇总后填报《河南省事业单位

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和单位推荐意见，报送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进行资格审查。

事业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、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纪检监察部

门和人事部门，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对申报单位组织申报程序和对

申报人廉政情况进行全程监督。

报送材料要求：

（1）统一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所有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牛皮

纸档案袋封装，封面注明单位、姓名。

（2）电子材料：与纸质材料内容一致，以 U 盘现场拷贝后退

回。

（3）材料一致性：线上线下内容必须一致，否则视为无效。

（二）线上申报

通 过 河 南 省 事 业 单 位 人 事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申 报

（http://222.143.33.120:8080），由事业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统

http://222.143.33.120:8080%e3%80%81shiy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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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填写，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5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人需如实填报如下材料:

1.《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

一式三份，近三年任三级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相关业绩材料（1500

字以内、含电子版）等有效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（加盖推荐事业单

位主管部门人事公章，并由审核人签名）。

2.申报人选需签订诚信承诺书，对个人信息和申报材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3.申报人准备不少于 5 分钟的答辩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或其主管部门需将以上个人材料和以下材料

一并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:

1.《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

（附件 1）。

2.《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人员名册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

3.《河南省事业单位 45 岁以下正高级青年专业技术人才推荐

名册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4.《河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聘用情况备案表》（单位需登

录管理平台，在左侧菜单综合查询栏下，“岗位聘用”情况查询

导出）。

5.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的申报人员公示材料、纪检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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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出具的廉政意见。

6.市直主管部门、各县区推荐报告（正式文件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树立正确导向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是我省事

业单位高端专任岗位，主要用于激励、培养和引进省级以上重点

学科、重点专业、重点实验室技术、技能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。

各单位在确定推荐申报人选时要做到不唯学历、不唯资历、不唯

“帽子”、不唯论文，综合考量申报人员的业绩、贡献、专业技

术成就、业内影响和科研成果转化情况等因素，树立正确的二级

岗位选用导向。

（二）坚持选拔标准。各单位应按照《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》（豫人社办〔2024〕59 号）规定的条件

要求，对申报人选的德才表现、岗位绩效进行综合评价，严格标

准、宁缺毋滥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单位在申报推荐过程中要规范程序、

严格把关、严肃纪律、公开透明，确保申报评选工作阳光操作、

有序运行。对申报推荐过程中滥用职权、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、

违规申报等现象，一经发现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严格报送时间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受理申报事业

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5 日。逾

期视为放弃申报，不再受理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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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表

单位名称 单位规格 编制总数

岗位总数 专业技术岗位数 正高级岗位总数

现有二级岗位数
占正高级岗位数

百分比
现申报二级岗位数

拟新增引进人才

专任二级岗位数

占正高级岗位数

百分比

现申报新增

二级岗位总数

申

报

理

由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或省辖市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并连同电子版一起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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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南省事业单位

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个人申报表

姓 名

单 位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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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性别 民族
出生

年月

参 加

工作时间
学历 学位

政治

面貌

专业技术职务 兼职情况

现 聘

岗位等级
聘用时间

研究学科（或从事专业）

主要工作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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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学术团体任职或兼职

学术团体名称 任兼职务 任兼职起止时间

专业技术成就、岗位业绩等相关参考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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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承诺

本人自愿申报专业技术二级岗位，并对以上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

全部责任。

申报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单位推荐

意 见 （公章）

法人代表（或委托人）签名： 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或省辖市

人事综合

管理部门

审核意见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专家评审

委员会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河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核准

认定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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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人员名册汇总表

主管部门或省辖市人事综合管理部门：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主管部门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
从事

专业
手机 邮箱

正高级

资格取

得时间

正高级

岗位聘

任时间

聘任正

高级岗

位年限

聘任三

级岗位

年限

申报

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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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河南省事业单位 45 岁以下正高级青年专业技术人才推荐名册表

主管部门或省辖市人事综合管理部门：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主管部门 单位 姓名 性别
出生

年月
身份证号码

从事

专业
手机 邮箱

正高级资格

取得时间

正高级岗位

聘任时间

聘任正高级

岗位年限
申报条件

1

2

3

4

5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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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河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

线上申报流程

一、登录河南省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平台（http://222.14

3.33.120:8080），选择“事业管理”登录单位选择菜单“单位业

务经办申报”—“事业单位二级岗申报”,点击“新增”后点击编

辑，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。

http://222.143.33.120:8080/login
http://222.143.33.120:8080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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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写岗位信息并保存，之后点击“添加人员”。

选

择本单位推荐申报二级岗的个人，可以一次选择多个人进行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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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后点击确定。

四、申报单位人事部门统一填写申报人信息，单位负责同志

点击“编辑”填写申报人的相关信息。

五、申报人信息编辑填写完成，检查无误后点击“单位同意

推荐”之后点击提交审核信息，提交上级部门审核，最终由人社

部门审批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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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表格生成导出，填写完单位所有申报人员信息后，生成

名册审批表，提示成功后即可导出名册审批表(包含附件1、附件2、

附件3表、附件4表)。

七、线上申报咨询客服电话：0371-80953982。



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20日印发


